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修改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
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5〕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青政发〔2021〕20号）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。
一、将“二、储备和实施范围（一）储备范围”，修改为：“纳入政府储备的土地包括：依法收回且原使用权已注销的国有建设用地；收购的国有建设用地；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；已办理农用地转用、征收批准手续并完成征收的土地；其他依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。”
二、将“三、规划计划管理（二）‘三年滚动计划’和年度计划”中“因上级重要政策调整、重大决策部署、土地市场调控要求、低效用地开发等原因，确需调整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，每年中期可调整一次，按原审批程序报批”，修改为：“因上级重要政策调整、重大决策部署、土地市场调控要求、低效用地开发等原因，确需调整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，按原审批程序报批、备案。”
三、将“四、土地储备项目管理（四）储备土地前期开发”中“市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选择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实施土地前期开发”，修改为：“市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选择市场主体参与实施土地前期开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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